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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做好“五一”期间市场监管领域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州局局属各单位：

当前国内疫情点多、面广、频发,同时“五一”假期临近，

节假日期间人员密集出行、流动性大，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切

实做好“五一”期间市场监管领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贯彻落实省、州疫情防控会议精神

近日，省、州连续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

部署。4 月 24 日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省市场管理组执行

组长廖健要求，要深入开展进口冷链食品及相关从业人员风险隐

患排查，加强对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督检查，督促市场主体落

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接到进口冷链食品涉阳信息通报或者本地

排查发现涉阳食品，要落实好追溯管控措施；要全面推进集中监

管仓的建设和规范管理，严格执行核酸检测、消毒、高风险岗位



人员闭环管理等防控措施；要督促重点场所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严格落实防控措施；要继续开展好市场管理组负责的进口冷

链食品、防护用品、防疫物资价格、药品疫苗等监管执法工作。

4 月 26 日全州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副州长彭延敏强调，要认

真贯彻落实 4 月 24 日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持续抓

实疫情防控，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外防输入工作，抓

好信息排查、关口查验、监测预警、人物同防、场所管理、疫苗

接种、宣传引导各项工作；要进一步理顺应急处置机制，配强防

疫工作力量，推进防控能力建设；要压实压紧工作责任，切实让

疫情防控各项部署在基层落地落细；要抓好重点时段、人群、场

所防控，并发挥药店“哨点”作用，做好“四类药品”零售监测。

二、切实强化疫情防控工作

当前，我州进口冷链食品外防输入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全

州市场监管系统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控形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

入贯彻落实省、州疫情防控会议精神和安排部署，坚决克服侥幸

心理和麻痹大意思想，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

务来抓，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扎扎实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一）进一步抓好进口冷链食品监管。要加大完成冷链食品

集中监管仓迁建改造升级工作进度，并进一步规范运行集中监管

仓；要继续推广使用“湘冷链”追溯平台，督促指导市场主体落

实好“三专、三证、四不”、核酸检测等防控要求，特别要加强



进口水果监管，确保“一店一批一品一码”、专位存放、专区销

售的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无证无照经营、

未进入“湘冷链”平台、未如实录入购进进口冷链食品信息、“应

进仓不进”、“应检验不检”、“应消毒不消”、无“出仓证明”等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二）进一步抓好“四类药品”零售监测工作。要充分发挥

零售药店“哨点”作用，对购买“四类药品”的人员进行实名登

记，确保登记信息完整、真实、准确、可追溯，并及时向所在社

区和当地疫情防控部门上报购药人员信息，对未及时报送信息的

零售药店要依法严肃处理。

（三）进一步抓好防疫物资和重点民生商品价格监管。要做

好防疫物资的价格监测，严厉打击囤积炒作、哄抬价格等违法行

为，坚决维护好防控物资价格秩序，并做好重点民生商品价格的

日常检查，密切关注价格波动情况，从严从快从重查处违法行为，

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四）进一步压实压紧主体责任。要指导督促农贸（集贸）

市场、商场超市、酒店、宾馆、餐饮单位、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药店等重点场所、监管对象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落实从

业人员健康监测、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要求，在上述重点场所入

口处设置专门疫情防控提示牌，严格落实测体温、戴口罩、验双

码、扫“场所码”、环境通风、清洁消毒等防控措施。



（五）进一步抓好单位内部防控。要严格按照省、州疫情防

控有关要求，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切实做好单位内部

防控工作。要加强人员出入管理，做好测体温、戴口罩、查验健

康码和行程码、扫场所码等疫情防控措施；要督促干部职工做好

自我防护，及时接种新冠疫苗，确保“应接尽接”；要做好日常

办公场所清扫、消毒等工作，严格落实走廊、扶手、会议室、电

梯间、卫生间等重点区域、部位防疫消杀措施，保障清洁安全的

办公环境。

三、严格“五一”期间值班值守

要切实做好“五一”期间值班值守工作，严格落实 24 小时

专人值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坚决杜绝出现断岗、漏岗、脱岗

现象，确保值班工作联络畅通、无缝对接、高效运转；要严格执

行疫情“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如遇有重要紧急突发事件，

要及时请示报告当地党委政府、疫情防控部门、州市场监督管理

局，并采取科学有效应对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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